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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党政办〔2025〕12号

2025

各学院（单位）、各部门：

《江南大学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丢失赔偿办法（2025

年修订）》已经学校 2025年第 9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请遵照执行。

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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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管理，维护设备、

家具类固定资产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增强师生员工爱护国家财

产的责任意识，防止国有资产的损坏和流失，保障教学、科研工

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相

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校师生应自觉爱护学校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

各单位要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建立

科学、严格的保管和使用制度，按照“谁使用、谁保管、谁负责”

的原则，落实资产的使用和保管责任，切实防止设备、家具类固

定资产发生损坏和丢失。

第三条 凡属责任事故造成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丢

失的，经学校相关部门认定后，按本办法进行处理。发生设备、

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丢失事故，使用单位应主动如实上报，如

隐瞒不报，一经查实将从严处理，资产赔偿金额加倍（最高不超

过资产原值）。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体教职工。

第二章 赔偿责任认定

第五条 由于下列主观原因造成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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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丢失，认定为责任事故，应予以赔偿：

（一）违反操作规程，或不按规定要求作业的；

（二）不按制度要求，擅自移动、使用，拆、改装固定资产的；

（三）工作失职，不负责任，指导错误或保管不当造成损坏的；

（四）不按规定办理领用、借用、移交等手续造成丢失、缺

损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防盗、防火、防水等安全措施，未能尽

到保管责任而造成损失的；

（六）公物私用，私自处置固定资产而造成损失的；

（七）其他人为因素造成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

第六条 由于下列客观原因造成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

或丢失，确实难以避免的，经使用单位核实、实验室与资产管理

处审核，可免于赔偿。

（一）由于固定资产本身的缺陷或实验操作的特殊性，在正

常使用时发生的损坏；

（二）经批准试用，试行新的实验操作，检修等，虽然采取

了预防措施仍未能避免的损坏；

（三）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因造成的意外损坏（如突然停电、

停水等）；

（四）固定资产长期使用、使用频率较高导致的正常损坏；

（五）因被抢、被盗造成的丢失，能提供公安机关报案证明

且不属于责任事故的；

（六）因其他客观原因造成意外损失的。

第七条 发生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丢失的责任事故，



— 4 —

应根据资产的新旧程度、损失原因和责任大小等不同情况，进行

具体分析，属于多人共同负责时，应根据责任大小分担赔偿。

第三章 赔偿标准

第八条 凡属责任事故造成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丢失

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如实计算赔偿金额：

（一）由个人保管使用的便携设备，如照相机、摄像机、微

型计算机（含便携式计算机、平板计算机）等损坏、丢失的，当

事人应负完全责任，应购回同档次的同类实物或按当前市场价格

赔偿；

（二）零部件损坏、丢失尚可修配的，计算零部件损失价值

赔偿；

（三）固定资产损坏可以修复而且不影响原有性能的，计算

修理费用赔偿；

（四）固定资产损坏修复后质量显著下降但尚能使用的，按

其质量下降程度计算损失价值赔偿，具体金额由实验室与资产管

理处组织专家认定。

第九条 固定资产损坏或丢失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

（一）对于未达到最低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

赔偿金额=固定资产原值×折旧比例

折旧比例=（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

已使用年限：损失日期与资产入库日期的时间差，按月计算。

折旧比例不得低于 10%（按照公式计算低于 10%的，仍按 10%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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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年限按照《教育部直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

规定计算（国家若出台新标准则按新标准执行）：

教育部直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

序号 固定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序号 固定资产类别 最低使用年限

1 计算机设备 6 26 烟草加工设备 10

2 办公设备 6 27 粮油作物和饲料加工设备 10

3 车辆 8 28 纺织设备 10

4 图书档案设备 5 29 缝纫、服饰、制革和毛

皮加工设备
10

5 机械设备 10 30 造纸和印刷机械 10

6 电气设备 5 31 化学药品和中药专用设备 5

7 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

航设备
10 32 医疗设备 5

8 通信设备 5 33 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

9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34 安全生产设备 10

10 仪器仪表 5 35 邮政专用设备 10

11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36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

12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

衡器
5 37 公安专用设备 3

13 探矿、采矿、选矿和造

块设备
10 38 水工机械 10

14 石油天然气开采专用设备 10 39 殡葬设备及用品 5

15 石油和化学工业专用设备 10 40 铁路运输设备 10

16 炼焦和金属冶炼轧制设备 10 41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

17 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 42 航空器及其配套设备 10

18 非金属矿物制品工业专

用设备
10 43 专用仪器仪表 5

19 核工业专用设备 20 44 文艺设备 5

20 航空航天工业专用设备 20 45 体育设备 5

21 工程机械 10 46 娱乐设备 5

22 农业和林业机械 10 47 家具 15

23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 48 其中：学生用家具 5

24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 49 用具、装具 5

25 饮料加工设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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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达到或超过最低使用年限的固定资产，赔偿金额

按其原值的 10%计算。

第四章 赔偿处理权限

第十条 （一）对单台（套）原值 10万元（批次 15万元）以

下的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由使用单位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

见和计算赔偿金额，报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审核后办理报损报失

手续。

（二）对单台（套）原值 10万元（批次 15万元）（含）以上

40万元以下的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组

织人员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

（三）对单台（套）原值 40万元（含）以上的设备、家具类

固定资产和其他重大事故，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牵头成立专案

小组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报分管校领导审批。涉及“三重

一大”的，按学校相关制度执行。

第五章 赔偿处理程序

第十一条 发生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损坏和丢失等事故，

应先采取措施防止损失加大并及时保护现场，固定资产的所在单

位按照处理权限，及时处理或通知相关职能部门，迅速查明损失

程度和原因。

第十二条 如因被抢、盗造成的损失，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案，同时报告单位负责人和学校相关部门。

第十三条 发生固定资产损坏丢失事故的，当事人或使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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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及时填写《江南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报告单》，厘清责任、

提出处理意见，并附必要的证明材料，报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第十四条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下达赔偿通知书，当事人接

到书面通知后，应在 10个工作日内交清赔偿金。赔偿金只能由责

任人个人承担，不得使用各类经费支付。对无故拖延，拒不执行

赔偿处理决定的，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第十五条 对赔偿有异议的，可向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书面申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原《江南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江大校

办〔2014〕36号）同时废止。

附件：江南大学固定资产损坏丢失报告单（202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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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
单 位： 年 月 日

资产名称 资产编号

型号规格
资产原值

（￥）

入库日期 存放地点 领用人

损坏、丢失原因：

领用人签字： 日期：

使用单位领导意见（处理意见和计算赔偿金额）：

（盖章） 签字： 日期：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领导意见：

（盖章） 签字： 日期：

分管校领导意见：

签字： 日期：

注：40万元以上的报分管校领导审批。本页不够可另附页说明。

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0月 29日印发


